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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合作备忘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合作方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合作涉及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双方签署的合作备忘录为意向性投资文件，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合作以

具体的相关投资协议为准，相关投资协议公司将在履行法定决策审议程序后及时

披露。公司将根据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3、公司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详见本公告“六、近三年披

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 

 

 

一、合作概述 

为了促进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物流地产产业的健

康发展，共享整合优势资源，促进公司达到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提

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2020 年 2 月 14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顺丰

泰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丰泰森”）与中信资本房地产咨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咨询”）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拟共同设立物流基金

（以下简称“基金”）投资于物流地产项目。首个基金的目标募资规模初步定为

3-4 亿美元或等额人民币。 

 



二、合作方介绍 

1、名称：中信资本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2、住所：香港中环添美道 1 号中信大厦 28 楼 

3、企业类型：香港注册成立有限公司 

4、董事：程骁远、蔡育杰 

5、注册资本/股本：HK$5,000,000 

6、成立日期：2009 年 10 月 27 日 

7、控股股东：CITIC Capital Global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8、主营业务：金融及企业咨询业务（为香港证监会持牌人） 

9、关联关系：公司董事张懿宸在中信咨询的控股股东 CITIC Capital Global 

Services Holdings Limited 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中信咨询为公司关联法人。 

 

三、合作备忘录主要内容 

1、基金规模 

首个基金的目标募资规模初步定为 3-4 亿美元或等额人民币。在首个基金募

集完成之后，双方可根据业务规模和市场情况友好协商和落实设立类似的投融资

平台。 

2、基金组织形式 

基金采用有限合伙企业形式，并根据双方协商，在中国境外设立。基金存续

期约 5 年，可以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并安排适当延期。 

3、基金投资范围 

基金原则上投资于中国境内的与物流相关的物业项目。顺丰泰森将提供首批

资产包，供基金选择作为种子资产，并按双方同意的形式注入本基金。 

4、基金合作主体 

双方均有权指定对方认可的各自指定主体作为合作主体。 

5、基金管理 

（1）普通合伙人 

基金普通合伙人由顺丰泰森、中信咨询双方合资成立。普通合伙人负责基金



的管理、投资/执行及控制等。普通合伙人将委托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符合监

管规定的角色）为基金提供无独立决策权的顾问服务。普通合伙人按市场标准向

基金收取超额分成。 

（2）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由顺丰泰森、中信咨询双方合资成立。管理人将按市场标准向基

金收取基金管理费。 

6、引入投资者 

基金主要向认可物流行业并希望获得一定超额收益的机构投资者募集资金，

投资人将以有限合伙人身份投资于本基金。顺丰泰森、中信咨询也将投资一定比

例的有限合伙份额，以确保与投资人利益一致。 

7、收益分配 

若达到基金有限合伙人的门槛回报率（具体标准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普通

合伙人可获得部分利润作为奖励（“超额分成”），剩余利润将在有限合伙人之间

分配，具体根据与投资者的沟通落实在合伙协议中。普通合伙人股东之间按股权

比例承担责任以及分享利润，具体以相关投资协议为准。 

8、决策机制 

（1）基金普通合伙人下设投资决策委员会（以下简称“投委会”），负责对

基金投资项目的立项、投资、运营和退出以及其他约定需由投委会审议的事项作

出决策。投委会决议由简单多数成员同意即为通过。基金管理人将负责执行投委

会决议，顺丰泰森必须配合。 

（2）基金也将另行设立顾问委员会或类似机构。顾问委员会由普通合伙人

认可、但与普通合伙人无关联关系的有限合伙人委派，主要就涉及到基金的一些

特殊或重大事项作出同意、建议或提供意见，例如涉及到重大利益冲突的事项、

投资限制的豁免、关联交易等等。 

9、退出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1）同等条件下顺丰泰森的优先项目出价权； 

（2）资产证券化（REITs 或者境内 ABS)； 

（3）出售给第三方（部分核心项目不得直接或间接出售给任何顺丰泰森潜

在竞争者）； 



（4）重组或延长。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参与投资物流地产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促

进公司物流地产产业的健康发展，共享整合优势资源，促进公司达到产业经营与

资本经营的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五、风险提示 

1、在本合作备忘录签署之后，双方应根据本次合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就投资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框架协议、股东协议、合伙协议、章程等）进行进一步谈判，

更加详细对合作事项进行约定，具体以相关投资协议为准。相关投资协议公司将

在履行法定决策审议程序后及时披露。公司将根据合作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2、本合作备忘录为意向性投资文件，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六、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内容及执行情况 

近三年披露的

框架协议公告 
披露日期 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执行情

况 

协议披露后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持

股 5%以上股东所持股份减持的

情况 

关于公司子公

司与中集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

告 

2017 年 9

月 14 日 

公司与中集集团双方

基于各自的业务特点

和未来发展战略，拟在

多式联运、快递、一带

一路与中欧班列、铁

路、装备、技术、商业

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

作。 

按协议约定

正常履行中 
无减持情况 

关于全资子公

司与中国太平

洋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的公告 

2019 年 6

月 18 日 

双方愿意在深化传统

领域合作的基础上，聚

焦优势资源互补和核

心能力共享，开展多层

次、多领域的战略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共

同发展。 

按协议约定

正常履行中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苏州工

业园区元禾顺风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元禾顺

风”）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披露减

持计划，其计划自 2019 年 4 月

29日至 2019 年 7月 26日期间以

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本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66,274,9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1.5%。根据元禾顺风 2019 年 7

月 27 日披露的实施情况公告，其

在本次减持计划内共减持本公司

股份 23,532,944 股，减持比例为

0.53%。 

2、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宁波顺

达丰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顺达丰润”）

于 2019 年 4 月 4 日披露减持计

划，其计划自 2019 年 4 月 29 日

至 2019年 10 月 25日期间以大宗

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

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 

132,549,8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

3%。根据顺达丰润 2019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实施情况公告，其在

本次减持计划内共减持本公司股

份 81,773,555 股，减持比例为

1.85%。 

本公告披露后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没有所持限售股份将要解

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未来三个月内

的减持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合作备忘录》。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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